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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监事黄林纯对本次监事会第 1项和第 2项议案投反对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2年 10 月 24 日

以书面、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

室以通信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靳海静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周纯女士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方案的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以 2022年 7月 31日为划转基准日，将公司现有化

工业务涉及的相关资产、债务、人员、权利及义务等划转至两家全资子公司，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资产划转的具体事宜。 

本次划转资产方案的调整能够更好地提高经营运行效率与盈利能力，且能够增



强未来资产处置的灵活性。本次划转资产方案调整属于公司内部资产划转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划转资产方案调整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

及方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调整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3）。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2票，反对 1票，弃权 0票。 

反对理由：将广东榕泰化工类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划转至广东榕

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同时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划转至揭阳市明丰塑胶有限公司，

将上述资产分割开来不利于广东榕泰化工溶剂厂的剥离，因此本人不同意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关停公司化工材料业务的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化工材料业务近三年来均为亏损状态，对公司的整体经

营发展造成了较大拖累，本次关停化工材料业务是基于公司客观情况，有利于减少

亏损，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中长期利益。本议案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关停公司化工材料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4）。 

表决结果：赞成 2票，反对 1票，弃权 0票。 

反对理由：本人作为职工监事，关停化工材料类生产经营，将直接影响化工溶

剂厂近 300名产业工人的生计，与国家“六稳六保”政策相违背，将严重影响近 300



个家庭的生活，对社会造成不稳定性因素。建议董事会应做好关停的各种预案后再

决定，避免对公司造成声誉风险。因此本人不同意该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10 月 29日       

 


